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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贸易协定中反倾销制度存废之研究


毕　莹

　　内容提要：区域贸易中反倾销制度的存废问题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密切相关。深度一体

化的区域倾向于废除反倾销制度，特别是当区域一体化达到创建共同市场及以上程度时，反

倾销因与单一市场这一根本宗旨相悖，在成员间予以取消尤为必要。实践中大部分区域贸

易协定均未提及或仅确认保留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项下的权利义务，小部分协定对其做出取
消或限制性修改，并可分为“取消反倾销法 ＋统一区域竞争法”型、“取消反倾销法 ＋协调国

内竞争法”型、“取消反倾销法”型、“ＷＴＯ反倾销协定实体规则 ｐｌｕｓ”型以及“ＷＴＯ反倾销
协定程序规则 ｐｌｕｓ”型五种类型。我国在今后的区域贸易谈判中应针对不同谈判对象，考察

域内成员所希望达成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以及在反倾销问题上的相似意向，并结合我国战略

政策，确定采用何种反倾销安排方案。具体到中日韩自贸区，应以取消反倾销制度为最终目

标，以“ＷＴＯ反倾销协定 ｐｌｕｓ”模式为过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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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贸易协定与区域贸易协定系国际社会实现贸易自由化的两大途径。自本世纪初世

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多边贸易谈判受阻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逐步重视并更多地

投入到区域贸易谈判之中，导致区域贸易协定在世界范围内激增，学界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区

域贸易协定的研究。在众多议题中，贸易救济（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作为与区域经

济一体化联系最密切的要素之一，成为不可回避的焦点问题。例如，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以下简称“自贸区”）的构建过程中，贸易救济与关税及非关税措施、竞争政策、知识产权、

透明度以及争端解决等其他重要议题一起被明确列入２０１０年确定的《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
究职责范围》之中，被要求给予全面研究和适当考虑。中、日、韩三国已于 ２０１１年底顺利完

成自贸区共同研究，并决定于２０１２年年内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区
域贸易协定中贸易救济制度的安排为研究视角，并着重考察其中一个十分重要且极具争议

的问题，即反倾销制度的存废问题，希望借此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的反倾销相关问题提供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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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２０１１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日韩自贸区竞争与反倾销规则协调研究”（１１ＣＦＸ０８０）的阶段性成果。



一　区域贸易协定中反倾销存废问题的理论分析

在三大贸易救济措施中，反倾销制度受到的质疑最多。伴随反倾销立法和反倾销调查

数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激增，各国学者关于反倾销规则日益被滥用、沦为贸易保护主义工具

的讨论也越发激烈。过去大多数学者将滥用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反倾销的任意性和偏颇性，

极力主张利用 ＷＴＯ多边贸易谈判平台，将反倾销规则及调查严格化。而近２０年来，越来越
多的学者开始转向重新审视整个反倾销制度存在的根本基础，指出反倾销规则实际上是建

立在若干错误前提的基础之上，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并无任何合理性可言，由此引发关于

反倾销制度的存废之争。这些学者有的主张以竞争法取代反倾销法，有的则建议完全取消

反倾销法而不代之以任何其他法律。〔１〕

是否以竞争法取代反倾销法这一问题暂且不论，反倾销法最终应归于消灭这一共识似

乎已基本达成。问题在于，考虑到该终极目标在多边贸易中以“一刀切”的方式付诸实现的

政治困难性，实践中应如何逐步推进？有建议指出经由双边或区域性层面的努力逐步过渡

到多边的途径。〔２〕 特别是 ＷＴＯ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停滞以来，区域贸易协定在全世界范围
内激增，并且区域内已有取消反倾销的实践做法，更是提高了对该可行性进行研究的关注

度，全面展开了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反倾销制度间关系的探讨。

从理论上看，区域贸易协定（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ｉｎｇ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ＲＴＡ）的核心内容是经济一
体化，即一个逐步取消对国际贸易、支付以及生产要素流动的各种限制的过程。〔３〕 可以想

见，由于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要求或程度不同，反倾销制度在其间扮演的角色亦有所差别。

因此，明确区域贸易协定的不同种类是讨论其与反倾销制度间关系的必要前提。

传统上，区域贸易协定根据区域内一体化程度的不同分为四种典型模式。一是自由贸

易区，即成员国之间取消一切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但保持各自的对外贸易限制。二是关税同

盟，即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贸易伙伴之间取消一切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且关税同盟成员国对

非成员国设置相同的贸易限制。三是共同市场，允许成员国之间货物与服务自由流通，对非

成员国设置共同的对外贸易限制，且生产要素在共同市场内全面自由流动。四是经济同盟，

即实现国家、社会、关税和财政政策的调和并由一个超国家机构进行治理。

上述传统分类方法虽然界定了四种最典型的区域贸易协定模式，但却无法涵盖现实中

存在的多样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存在一定局限性。有鉴于此，研究区域一体化的学者

提出了“浅度一体化”（Ｓｈａｌｌｏｗ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与“深体一体化”（Ｄｅｅｐ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的二分法，用

以区别不同程度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罗伯特·Ｚ·劳伦斯（ＲｏｂｅｒｔＺ．Ｌａｗｒｅｎｃｅ）最早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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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参见 ＭａｒｔｙｎＤ．Ｔａｙｌ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ＡＮｅｗ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ＷＴＯ？，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Ｊ．Ｌｌｏｙｄ，“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ｉｎＰａｔｒｉｃｋＦ．ＪＭａｃｒｏｒｙｅｔａｌ．（ｅｄｓ．）：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ｅｇ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Ｉ，Ｂｅｒｌｉｎ；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５；ＳｐｅｎｃｅｒＷｅｂｅｒＷａｌ
ｌｅｒ，“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ｍＨｏｍｅ：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３２Ｌｏｙｏｌ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１３－１３６
（２０００）。
例如，参见王中美：《以反垄断法替代反倾销法的法律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页；毕莹：《“倾销”：反倾销
法抑或竞争法？》，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 ２页；ＩａｎＷｏｏｔｏｎａｎｄＭａｕｒｉｚｉｏＺａｎａｒｄｉ，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ｖｅｒｓｕｓ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ｌａｓｇｏｗａｎｄＣＥＰＲＤｉ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２），ｐ．２２，ｈｔｔｐ：／／
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ｓ．ｓｔｒａｔｈ．ａｃ．ｕｋ／～ｈｂｓ０３１１６／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ｒａｄｅ％２０ａｎｄ％２０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２０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Ｆｉｎａｌ．ｐｄｆ（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Ｊｕｎｅ
３，２０１２），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２年６月３日。
参见罗伯特·Ｊ·凯伯：《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５４页。



这一概念，区分了贸易自由化中取消关税、配额等“边境”壁垒这一相对来说浅度的一体化

与区域内各种生产体系的发展以及服务投资的推进等“境后”政策所要求的更为深度的一

体化这两大模式。〔４〕 在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的观点中，“不受反倾销的阻碍”属实现深度一体化的环

节之一。伯纳特·赫克曼（ＢｅｒｎａｒｄＨｏｅｋｍａｎ）沿用了上述二分法，但在具体界定浅度一体化

和深度一体化的标准上与劳伦斯有所差别。赫克曼认为，浅度一体化系指消除对国外与国

内企业进行歧视的各项措施，即适用国民待遇原则；这意味着实现浅度一体化所需取消的不

仅包括零关税和配额，还包括或有性保护即贸易救济措施。因此，取消反倾销就属于实现浅

度一体化的环节之一。而深度一体化则是指由政府采取各项措施，减少各国因在产品、生产

过程、生产者和自然人规制方面的不同所导致的市场分割效果。将之付诸实践的途径有二，

一是明确各个成员国的政策是等效的（相互承认），二是确认在各个具体的领域中均采用相

同规制（调合）。其中途径二可能会伴有将执行权力让渡于一个超国家实体之决定。〔５〕

在笔者看来，在浅度一体化与深度一体化的划分上，劳伦斯是以“边境还是境后”为界，

而赫克曼则是以“在消除歧视的基础上，是否存在主权让渡”为标准；相对而言，后者的一体

化程度均比前者更高。劳伦斯主张的浅度一体化对于赫克曼而言可谓“浅度的浅度一体

化”，而赫克曼主张的深度一体化对于劳伦斯而言则可谓“更深度的一体化”。与上述传统

分类法相比，二分法虽然在浅度与深度的具体界定标准上学者看法不一，存在较大的模糊

性，但这恰恰反映出区域贸易协定多样化的现实及其发展趋势：每个具体区域贸易协定并非

单纯静态地界定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或“经济同盟”，而是从浅度的

浅度一体化、浅度一体化向深度一体化、更深度的一体化动态地迈进。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区域贸易协定中的反倾销问题的认识虽有某些分歧（一种

看法是将反倾销归入与消除境后政策差别有关的考虑之中，建议在深度一体化的区域贸易

协定中才将其取消，另一种看法是认为其与关税、配额等同质，主张在浅度一体化的区域贸

易协定中即予以取消），但基本立场均为取消。一般来说，当区域贸易协定的一体化深度已

达至创建共同市场乃至形成经济同盟的程度时，成员国之间取消反倾销是必要的。〔６〕 而当

区域贸易协定尚处于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阶段时，关于成员国之间反倾销的存废问题则

存在分歧。

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理论依据的不同。主张在浅度一体化中即应取消反倾销的观点植

根于区域与多边贸易协调论，将逐步取消反倾销等对国内外进行歧视的措施作为自由贸易

区、关税同盟等浅度一体化得以实现的关键要素之一。〔７〕 与之相对，反对取消的主张则主

要从惩罚不公平低价倾销行为与起缓冲作用的“安全阀”的两大功能出发，坚持浅度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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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Ｚ．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Ｄｅｅｐｅ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１９９５，ｐ．１７。
参见 ＢｅｒｎａｒｄＨｏｅｋｍａ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Ｄｅｅｐ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９５０（１９９８），ｐｐ．３－４，ｈｔｔｐ：／／ｐａｐｅｒ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ｓｏｌ３／ｐａｐｅｒｓ．ｃｆ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
６２０５８２，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２年６月３日。
理论上来看，一个新的共同市场的建立要求形成单一市场，以取代既往的两个或多个市场，从而促进贸易、劳动力

和投资在区域内的全面自由流动。反倾销则因其区分国内和国外市场的做法而与市场一体化这一共同市场的根

本宗旨相悖。此外，单一市场本身即可阻止市场分割，使得反倾销所规制的价格歧视行为无法实行，反倾销也就失

去了用武之地。参见 Ｐ．Ｊ．Ｌｌｏｙｄ，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第７７页。
参见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ｅＭａｒｃｅａｕ，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ｒｅａｓ，Ｌｏｎｄ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ｐｐ．１８７－１９２。



区域贸易协定中反倾销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这种观点认为，各国制定反倾销法的初衷是惩

罚国际贸易中“不公平”的低价倾销行为，这是反倾销制度的核心依据所在。但对这一观点

的有力反驳是，反倾销法中“倾销有害”这一前提其实根本站不住脚，因为从经济理论来看，

并非所有倾销都是有害的，相反大部分都是正当的价格行为，只有掠夺性倾销才是真正有损

竞争并危害国家福利的行为。因此，较之反倾销法，竞争法更能非歧视性地针对真正有害的

低价销售行为（掠夺性定价）进行规制而不会造成保护主义滥用，反倾销法应为竞争法所取

代。〔８〕 相比之下，反倾销作为“安全阀”的说服力似乎更强一些。这种观点并不仅仅将反倾

销作为规制倾销行为的措施，还从“界面理论”（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Ｔｈｅｏｒｙ）出发，将反倾销看作一种

“缓冲器”，用以平衡国际贸易中因各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不同而存在的差异。〔９〕 由此，在尚

未形成共同市场的浅度一体化的区域贸易中，就需要有这样一种发挥安全阀作用的调节措

施，以保障贸易自由化平稳进行。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那就是区域贸易中反倾销的存废之争与区域经

济一体化程度密切相关，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会倾向于在成员国间废除反倾销制度。因

此，通过不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逐步取消反倾销制度，进而由区域过渡到多边，实现反倾

销制度的全面取消，在理论上是具有可行性的。但在区域与多边的衔接上需要注意的问题

是，域内国家在逐步减少乃至取消反倾销的同时，会否加大对域外国家适用反倾销的频率和

力度，从而引发贸易转移的风险，对域外国家造成更多歧视？例如有学者就认为，除非区域

贸易协定对贸易救济所做出的任何改动是建立在对所有 ＷＴＯ成员非歧视的基础之上，否

则 ＷＴＯ多边机制仍应为调整贸易救济规则的平台。〔１０〕 有鉴于此，除了从局部上关注单个

区域的动态之外，还应在整体上对各区域逐步取消反倾销的域内外效应进行适时监控和实

证研究，并做出必要的政策调整。

二　区域贸易协定中反倾销安排的实践考察

在这一部分，笔者将首先对区域贸易协定中反倾销制度安排的实践进行类型化整理，然

后从两个角度对上述实践进行具体考察：其一，以单一国家／地区为单元，关注使用反倾销措

施的主要国家／地区所加入的区域贸易协定的相关安排，考察其在该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其

二，以整个区域为单元，针对那些对于反倾销做出取消或限制性修改的区域贸易协定进行具

体分析。

（一）实践考察之一：主要类型

总的来看，大部分区域贸易协定没有提及反倾销议题或仅确认保留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

（ＷＴＯ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ＤＡ）项下的权利义务，小部分对多边协定的相关条款加以

取消或限制性修改。根据修改方式的不同，又进一步分为如下五种类型：

第一种为“取消反倾销法 ＋统一区域竞争法”型，即在区域内取消反倾销法，并代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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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ＳｐｅｎｃｅｒＷｅｂｅｒＷａｌｌｅｒ，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ｍＨｏｍｅ：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第１１３页。
参见 ＪｏｈｎＨ．Ｊａｃｋｓ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
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２４８。
参见 ＤｕｋｇｅｕｎＡｈｎ，“ＦｏｅｏｒＦｒｉｅｎｄｏｆＧＡＴ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ＸＸＩＶ：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ＴｒａｄｅＲｅｍｅｄｙＲｕｌｅｓ”，１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１２０，１３３（２００８）。



统一的区域竞争法，由超国家机构予以执行。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欧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ＥＦＴＡ）和欧洲经济区（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ｒｅａ，ＥＥＡ）。〔１１〕

第二种为“取消反倾销法 ＋协调国内竞争法”型，即在区域内取消反倾销法，同时协调

各成员国的国内竞争法，并建议使用竞争政策方面的必要措施来代替反倾销措施。这方面

的例子包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紧密经济关系贸易协定，以及 ＥＦＴＡ与新加坡、ＥＦＴＡ与智利

的贸易协定、

第三种为“取消反倾销法”型，即仅规定在区域内取消反倾销法而不以其他法律取而代

之，如加拿大———智利、中国内地———香港地区、中国内地———澳门地区的自由贸易安排。

第四种为“ＷＴＯ反倾销协定实体规则 ｐｌｕｓ”型，通过对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实体规则做出

修改，使区域内反倾销措施的适用条件趋于严格。常见的修改内容包括：（１）将 ＷＴＯ反倾

销协定规定的对进口忽略不计的比例由 ２％提高到 ５％，例如约旦———新加坡、新西兰———

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２）将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规定的最小倾销幅度的调查标准由 ２％提高

到５％，例如约旦———新加坡、新西兰———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３）将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规

定的日落审查期间由５年缩短至３年，如安弟斯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等；（４）取消倾销幅度

计算中的归零法，例如韩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５）采用“少征税”规则，例如约

旦———新加坡、韩国———新加坡、ＥＦＴＡ———韩国自由贸易协定；（６）排除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

第１４条所规定的第三国倾销的适用，例如印度———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７）在做出反倾

销决定时考虑“公共利益”，例如加拿大———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

第五种为“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程序规则 ｐｌｕｓ”型，通过对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做出程序性修

改，提供更多的区域内争端解决途径。常见的修改内容包括：（１）授权区域机构调查或审查

国内机构有关反倾销的最终决定，如安第斯共同体、中美洲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西非经

济与货币联盟、北美自贸区等；（２）将成员间的反倾销争端交由区域内的“联合委员会”

（Ｊｏｉｎ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解决，例如克罗地亚———ＥＦＴＡ、克罗地亚———欧盟、ＥＦＴＡ———摩洛哥自由

贸易协定；（３）要求成员国政府在发动反倾销程序之前先行磋商，如印度———新加坡、克罗

地亚———马其顿、ＥＦＴＡ———韩国、ＥＦＴＡ———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

（二）实践考察之二：以国家／地区为单元
从世界上使用反倾销措施的主要国家／地区所加入的区域贸易协定对于反倾销的具体

安排可以看出，无论是反倾销的传统重度使用者还是新的重度使用者，除非已经形成一体化

程度较高的共同市场，否则均未在所加入的自由贸易区中取消反倾销措施，而仅有一些限制

性的修改。传统重度使用者的典型代表为美国和欧盟。其中，美国除在美加自由贸易协定

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１９章中规定以两国间专家组的形式代替国内机制来审理反倾销问

题之外，在其他区域贸易安排中均未对反倾销问题做出特别规定。这意味着美国希望保留

对其区域伙伴采取反倾销措施的自主权。这与美国在 ＷＴＯ多边谈判中的立场是一致的。

而 ＮＡＦＴＡ第１９章的规定在美国国内也遭到激烈批判，导致美国在其后的自由贸易区谈判

中对于反倾销特别条款的引入一律持反对态度。譬如在近期刚生效的韩美自贸区谈判过程

中，韩国就曾试图设置反倾销调查的磋商程序，但遭美国拒绝，认为韩国将有可能借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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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需要注意的是，欧洲经济区取消反倾销措施的规定不适用于农产品和水产品。



不公正地干涉美国自身反倾销法的适用。〔１２〕 与美国相比，同为传统重度使用者的欧盟则略

显积极。欧盟一直致力于不断深化区域内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取消反倾销措施，并代之以统

一的区域竞争法，由超国家机构予以执行。除此之外，欧盟对外加入的大多数区域贸易协定

也都对反倾销做出特别安排，并具有一系列共性。例如，均设有称为联合委员会的区域实体

机构来管理整个区域贸易，涉案的区域成员应于反倾销调查启动之前或当时通知联合委员会，

并努力达成解决方案；在无法达成解决方案时，反倾销程序（调查以及最终决定）才继续进行。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印度、巴西、南非、阿根廷、墨西哥等过去主要是“被反倾

销”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积极主动地使用反倾销，其频率甚至超过传统的重度使用者，成为新

的重度使用者。考察上述国家所加入的区域贸易协定可以发现，没有任何一国在其所加入

的自由贸易区中取消反倾销措施，仅有少数做出限制性的修改，例如印度———新加坡自贸

区。不过，一些追求深度一体化的区域已经开始朝着区域内完全取消反倾销的目标迈进，例

如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共同市场———南方共同市场。〔１３〕 南方共同市场

根据进口来源不同对反倾销实施双重规制，各成员国应当在域内反倾销调查方面协调行动，

同时设立共同的法律框架来调查来自第三国的进口倾销行为；一旦过渡期结束，区域内反倾

销法将完全取消并被共同的竞争政策所取代。〔１４〕 因此，在关注传统重度使用者的同时，新

的重度使用者在既存区域贸易安排及未来区域贸易谈判中对于反倾销的立场及动向亦值得

关注。

综上所述，无论是作为传统重度使用者的美国和欧盟还是作为新的重度使用者的发展

中国家，均对在区域贸易内废除反倾销措施持保守态度。实践中在区域贸易内主张取消或

限制反倾销措施的，往往是使用反倾销措施较少的国家或地区。

（三）实践考察之三：以区域为单元

以区域为单元来看，目前已取消反倾销的区域共有 ９个，即欧盟、ＥＦＴＡ、ＥＥＡ、澳新紧密

经济关系贸易协定、ＥＦＴＡ———新加坡自贸区、ＥＦＴＡ———智利自贸区、加拿大———智利自贸

区、内地———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以及内地———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１５〕 其中，

欧盟、ＥＦＴＡ和 ＥＥＡ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已经达到共同市场的程度，三者均在区域内取

消反倾销法并代之以统一的区域竞争法，由超国家机构予以执行。此外，在澳新紧密经济关

系贸易协定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具有其他经济圈所无法比拟的高度相似性和紧密协

作关系，这为取消反倾销法并协调竞争法制提供了重要基础。〔１６〕 在一体化程度较浅的自由

贸易区中亦有取消反倾销的实践，例如 ＥＦＴＡ———新加坡和 ＥＦＴＡ———智利自贸区即采用了

取消反倾销法并协调相互竞争法的做法。ＥＦＴＡ———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第 １６条规定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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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对来自另一方的产品适用 ＷＴＯ相关协定所规定的反倾销措施，并建议使用竞争政策

领域的必要措施来代替反倾销措施。这一方式随后也出现在 ＥＦＴＡ———智利自贸区中。〔１７〕

在区域贸易内对反倾销做出特别规定的，除上述９个区域完全取消反倾销措施之外，其

他区域主要通过对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进行实体或程序性修改来使反倾销措施的适用更为严

格化。积极推进这种限制性安排的国家或地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一体化程度相对较深，旨

在创设共同市场的区域贸易协定。该类协定往往授权区域机构调查或审查国内机构有关反

倾销的最终决定，以提供更多的区域内争端途径。另一类为一体化程度相对较浅的各种自

由贸易区，其成员至少有一方成员是或曾是在 ＷＴＯ多边谈判中积极主张将反倾销严格化

的所谓“反倾销之友”，如 ＥＦＴＡ、新加坡、韩国、智利、墨西哥和加拿大。〔１８〕 它们在区域贸易

内也积极推动限制反倾销措施，将之作为取消反倾销的妥协方案。〔１９〕

三　对中日韩自贸区反倾销安排的启示

上文对区域贸易协定中反倾销存废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可以为中日韩自贸区

谈判中的反倾销问题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思路。

首先，从国际实践来看，区域贸易协定在反倾销安排上的参考方案大致有三种：一是仅

确认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项下的权利义务，二是在实体或程序上对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项下的权

利义务进行限制性修改，三是取消反倾销措施（可代之以统一竞争法或协调各国竞争法）。

其次，在评估上述何种方案更为可行时，应综合考虑理论上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反倾销制

度存废的对应关系，考察成员国通过区域贸易协定所希望达成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进而借助

“二分法”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倘若旨在通过区域贸易安排不断加深一体化程度，最终形

成单一市场，那么就应将全面取消反倾销应作为终极目标；该方案应考虑是否以及如何与竞

争法相协调，同时不排除以 ＷＴＯｐｌｕｓ模式作为过渡性方案。倘若所追求的仅止于自由贸易

区或关税同盟等浅度一体化，那么就应重点探讨各国政府在反倾销问题上是否具有以及具

有何种程度的相似意向，以决定何种方案可行；在判断相似意向时，须对各国在反倾销问题

上的一贯立场、既往加入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对反倾销所持态度、相互间反倾销摩擦情况、相

关涉案调查产业以及利害关系人等各种要素进行综合分析。

最后，在反倾销安排的谈判中，除以上述“二分法”客观评估得出可行性方案之外，还应

针对不同区域贸易协定的对象，从战略政策考虑出发，对反倾销安排方案进行主观衡量，例

如反倾销安排可否作为我国在区域贸易其他领域谈判中获得利益的交换条件。

循此思路，笔者认为在中日韩自贸区的反倾销安排问题上应着重考察两点：第一，三国

政府通过自贸区所希望达成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第二，三国政府在反倾销问题上具有何种程

度的相似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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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曾为“反倾销之友”一员，后退出。

例如，有学者发现新加坡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区域贸易谈判中一贯主张对反倾销措施做出取消或限制性安排，

并认为新加坡的战略是借此累积经验形成先例，最终走出多边体制下长期存在的反倾销改革困境。参见川岛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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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终极目标：共同市场

中日韩自贸区作为东北亚区域经济整合的关键所在，系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重

点。自２００２年中日韩领导人会晤首次提出中日韩自贸区构想至今，三方先后签署并发表了

《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等一系列纲领性合作文件，逐步明确了三国合作的原则和

目标，并不断地拓宽合作内容及领域。２０１０年，三国通过《２０２０中日韩合作展望》，强调尽

快完成中日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而２０１１年底通过的《中日韩 ＦＴＡ官产学联合研究

报告》则标志着该项共同研究的顺利完成。在 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１３日举行的第五次中日韩领导

人会谈上，三国领导人不仅正式签署了中日韩投资协定，还同意于年内启动自贸区谈判，并

进一步推进对贸易救济等重要议题的深入探讨。

尽管中日韩以达成自由贸易区协定为现阶段谈判的核心，但从相关纲领性合作文件可

以看出，不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从浅度的浅度、浅度逐步过渡到深度、深度的深

度，从自由贸易区出发最终形成共同市场，系三国政府的共识。《２０２０中日韩合作展望》，三

国政府决定在“机制化与提升三国伙伴关系”、“发展可持续经济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环

保合作”、“扩大人员和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友好关系”以及“共同促进地区和国际的和平稳

定”等五方面开展合作。其中“发展可持续经济合作，实现共同繁荣”项下第 １条即规定：

“我们将努力在２０１２年之前，完成于２０１０年５月启动的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究。通过联合

研究，我们将寻求三国对有关问题的共识，为将来谈判建立三国自贸区提供务实参考。另

外，我们将继续努力，促进三国经济在远期实现一体化，包括在本地区建立共同市场。”〔２０〕这

表明三国政府旨在通过区域贸易的构建不断推进一体化的深度，最终形成共同市场，亦即意

味着应将取消反倾销确立为中日韩自贸区的终极目标。

（二）相似意向：ＷＴＯ反倾销协定 ｐｌｕｓ
考虑到共同市场这一终极目标在实际推进中可能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种种困难，

目前较为现实的做法是探讨浅度一体化的中日韩自贸区的反倾销安排方案：是保留 ＷＴＯ

反倾销协定项下的权利义务，还是通过在实体或程序上对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进行限制性修

改从而逐步过渡到终极方案？对该问题的回答应考虑以下因素：

首先，从在反倾销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来看，中日韩三国至少在对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进行

限制性修改这一点上已经达成共识。同为出口大国，中日韩均为频繁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国

家，在减少反倾销措施对本国贸易的影响和冲击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利益一致性。中日

韩三国先后成为 ＷＴＯ反倾销之友，自多哈回合以来均致力于改善现行 ＷＴＯ反倾销规则，

努力营造透明和可预测的贸易环境。

其次，本世纪初以来，中日韩等亚洲国家纷纷重视并更多投入到区域贸易谈判之中。从

既往所加入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对反倾销的安排来看，中日韩三国早期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

多为保留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项下的权利义务，近年来则表现出对 ＷＴＯ反倾销规则进行限制

性修改的趋势。以中国为例，截至目前我国已与 ９个国家或地区签订区域贸易协定，〔２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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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签订的时间顺序分别为：中国—东盟（２００２），内地—香港（２００３），内地—澳门（２００３），中国—智利（２００５），中国—
巴基斯坦（２００６），中国—新西兰（２００８），中国—新加坡（２００８），中国—秘鲁（２００９），中国—哥斯达黎加（２０１１）。



反倾销问题上，除内地与香港地区及内地与澳门地区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外，早前与东盟、

智利和巴基斯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均持保留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权利义务的态度，而近年来

与新加坡、新西兰、秘鲁和哥斯达黎加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则逐步增加了尽快通知等程序方

面的特别规定。

最后，根据 ＷＴＯ最新数据统计，自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１１年底，中国总共发起１９１起反倾销调

查，其中对日本３２起，对韩国３１起；总共实施１５１起反倾销措施，其中对日本 ２５起，对韩国

２６起。日本总共发起６起反倾销调查，对中国及韩国分别为１起；总共实施７起反倾销措施

（其中１起的调查先于１９９５年），对中国及韩国亦分为１起。韩国总共发起１１１起反倾销调

查，其中对中国２３起，对日本１６起；总共实施７２起反倾销措施，其中对中国及日本分为 １９

起及１３起。〔２２〕 可见，日本因其在反倾销问题上的谨慎态度，极少对外启动反倾销调查或采

取反倾销措施，三国间反倾销措施的主要使用者为中国和韩国。有鉴于此，目前在中日韩自

贸区内达成直接取消反倾销的共识似乎并不容易。

通过考察中日韩三国政府通过构建自贸区所希望达成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以及三国在反

倾销问题上具有何种程度的相似意向，笔者的基本结论是，应将取消反倾销措施确立为中日

韩自贸区的终极目标，目前阶段则应在实体或程序上对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进行限制性修改，

作为过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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